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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C 評估表(防疫聲明書) 

 

※配合防疫人人有責，本人對下述問題均據實填寫。 

准考證號碼:              姓名:              

手機:                    體溫(額/耳/腋/口溫):       ℃ 

一、  近期內是否有以下症狀 

  □ 發燒(額溫≧37.5℃) 或吃退燒藥   □ 咳嗽   □ 流鼻水   □喘     

  □ 鼻塞    □ 喉嚨痛  □ 肌肉痠痛  □ 頭痛   □ 極度疲倦感      

  □ 喪失嗅覺或味覺     □腹瀉   (若有前述症狀之一，請配戴口罩) 

   □ 以上皆無 

二、  旅遊史(Travel) 

   □ 有國外旅遊 (日期:             國家/城市：               )   

   □ 有轉機或船舶停靠國家/城市：          (日期:             )   

   □ 有國內旅遊(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佈警示景點)： 

      城市/景點：                          (日期:             ) 

   □ 以上皆無 

三、  職業別(Occupation) 

   □ 考生        □陪同人員 

四、  接觸史(Contact) 

   □ 與武漢肺炎確診的個案接觸     □ 與發燒或類流感症狀者接觸 

   □ 與近期自國外返國親友接觸     □ 其他:                     

   □ 以上皆無 

五、  近一個月內群聚史(Cluster) 

   同住家人/同事/朋友 目前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有發燒或類流感症狀 

   (起始日：     年    月    日；解除日:    年    月    日)  

 □以上皆無 

   備註: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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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武漢肺炎 武漢肺炎 )」防疫新生活運動 ：實聯制措施指引 

修訂日期：2020/05/ 22 

 

一、 為維持國內疫情之穩定控制，使民眾生活及產業經濟能於具備一定安全條件下，逐步

恢復正常運作，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以下皆簡稱機關)應依循本指引之說明，採行實聯制

措施。 

二、 為增加整體防疫措施之透明性、提高民眾之信賴，機關蒐集民眾個人資料時，應明確

告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機關之名稱。   

(二) 蒐集之目的：防疫目的，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為代

號 012 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 

(三) 蒐集之個人資料項目：蒐集資料應符合最少侵害原則，如電話號碼。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自蒐集日起 28 日內。  

(五)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

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六)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蒐集之機關行使權利，包括查詢或

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及行使

方式。 

(七) 當事人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對其權益之影響，如無法進入場館或參與活動。  

告知時可採取「多層次告知」方式，將重要事項於明顯處揭示，並以 QR Code 或網址連結

提供其他細節事項。 

三、 機關為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得以紙本或電子方式為之，且皆應善盡資料安全

維護義務，採行適當之技術上及組織上安全措施，並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

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例如以紙本供當事人填具個人資料時，應以遮蔽或

其他適當方式保護先填寫者之個人資料，避免後填寫者得閱覽先填寫者之個人資料。 

四、 機關以資訊系統或 APP 實施實聯制者，應進行資訊安全風險評估，採行相符安全控

制措施，確保系統安全防護水準。 

五、 各機關對於蒐集之個人資料僅可保存 28 日，屆期即應主動將個人資料予以刪除或銷

毀，並應留存執行刪除或銷毀之項目及日期等軌跡紀錄。  

六、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

監督所轄非公務機關，落實執行上開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以兼顧民眾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